
台
灣
地
區
…

+
居
民
參
與

社
區
發
展
…

之

寶
證
研
究
…

圓
李
增
祿
國

、
研
究
目
的
與
方
法

木
研
究
之
目
的
為.• 

廿
研
究
社
區
主
居
民
參
與
(
發
展
過
程
目
標
)
、
K
E
改
善
(

工
作
任
務
目
標
)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介
入
或
干
預
程
度
之
間
的
關
係
'
並
藉
此
評
估

臺
愕
地
區
社
區
發
展
之
成
效
;
口
分
析
影
響
居
民
參
與
及
社
區
改
善
程
度
之
諸
因
素
;
同

建
立
解
釋
居
長
參
與
及
社
區
改
善
程
度
之
戀
異
量

2
月

5
口
8
)
的
相
對
最
大
部
分
之
模

式
;
H
W探
索
並
建
立
居
民
參
與
、
社
區
改
善
及
有
關
問
玄
之
間
的
因
果
模
式
(
的
巨
的
丘

吉
o
a己
)

本
研
究
目
文
獻
法
、
訪
問
調
查
法
及
統
計
分
析
法
為
主
。
此
等
研
究
分
析
研
用
資
料

之
主
要
來
源
有
三•. 

付
自
十
二
個
樣
本
社
區
中
所
抽
進
三
百
六
十
樣
本
一
戶
之
訪
問
調
查
資

料
;
口
訪
問
五
十
位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教
學
、
行
政
及
工
作
人
員
之
資
料
;
的
十
二
個
樣
本

社
區
之
社
區
概
況
調
查
資
料
。
研
究
資
料
乏
搜
集
及
統
計
分
析
工
作
於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至

六
十
六
年
間
完
成
。

一
一
、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程
度
之
指
標

(
第
一
種
依
變
項
)

一的一
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或
社
區
公
益
事
務
之
情
形
，
因
參
與
項
目
之
不
同
而
異
，

其
參
與
程
度
之
高
低
則
可
由
各
種
不
同
的
指
標
加
以
測
量
，
本
研
究
共
列
舉
五
類
十
二
項

制
定
參
與
程
度
之
指
標
。

第
一
類
為
出
席
村
、
里
民
大
會
之
情
形
，
分
為
一
兩
個
項
目
，
第
一
項
目
為
村
、
里
民

大
會
之
出
席
率
即
一
尸
長
在
最
近
一
年
出
席
村
、
的
出
氏
大
會
的
次
數
與
總
開
會
次
數
之
比
率

，
分
為
高
出
席
率
(
出
席
百
分
之
八
十
以
上
)
、
中
出
席
率
(
出
席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至
七

十
九
)
與
低
出
席
率
(
百
分
之
二
十
四
以
下
)
等
三
紋
。
第
二
項
目
為
開
村
、
里
民
大
會

時
發
言
及
提
議
情
形
，
分
為
出
席
並
有
發
言
或
提
議
，
也
席
但
無
發
言
或
提
議
及
未
出
席

三
種
。
以
主
三
種
等
級
在
統
計
分
析
時
分
別
加
以
三
點
、
二
點
、
一
點
等
不
同
的
權
數
。

第
二
類
為
投
票
率
，
即
對
各
種
選
舉
之
投
票
情
形
，
本
研
究
列
舉
最
近
一
次
村
、
旦

長
選
舉
、
社
區
理
學
選
舉
、
鄉
鎮
長
選
舉
、
鄉
鎮
氏
代
表
選
舉
、
縣
市
長
選
舉
、
縣
市
議



員
選
舉
、
省
議
員
(
畫
北
市
議
員
)
選
舉
及
中
央
民
意
代
表
選
舉
八
種
選
舉
並
間
投
票
與

否
σ

一
尸
長
之
投
票
率
分
為
高
投
票
率
(
百
分
之
百
)
、
中
投
票
率
(
百
分
之
五
十
至
九
+

九
)
及
低
投
票
率
(
百
分
之
四
卡
九
以
下
)
三
級
。

第
三
額
為
參
加
各
種
組
線
及
活
動
之
情
形
，
分
為
三
個
項
目

•• 

第
一
項
目
為
對
各
種

組
織
之
參
與
或
成
為
會
員
與
否
。
本
研
究
列
舉
農
舍
、
四
健
會
、
漁
會
、
工
會
、
商
會
、

獅
子
會
、
合
作
社
、
學
術
團
體
、
宗
教
閻
健
、
婦
女
會
、
宗
親
會
、
男
女
青
年
會
等
。
對

組
識
之
參
與
程
度
分
為
高
度
參
與
(
參
加
兩
種
組
識
以
上
)
、
中
度
參
與
(
參
加
一
種
組

織
)
及
低
度
參
與
(
沒
有
參
加
任
何
組
織
)
三
級
。
第
二
項
目
為
最
近
一
次
對
上
述
組
織

之
活
動
的
參
與
程
度
，
分
為
高
度
參
與
(
參
加
兩
次
活
動
以
上
)
、
中
度
參
與
(
參
加
一

次
活
動
)
及
低
度
參
與
(
沒
有
參
加
過
活
動
)
三
級
。
第
三
項
目
為
最
近
一
年
內
參
加
有

關
社
區
發
展
之
活
動
的
程
度
，
分
為
高
度
參
與
(
參
加
兩
次
活
動
以
上
)
、
中
度
參
與
(

參
加
一
次
活
動
〉
及
低
度
參
與
(
沒
有
參
加
過
活
動
)
三
紋
。

第
四
類
為
社
區
公
益
事
務
之
捐
獻
，
分
為
五
項•• 

第
一
項
，
對
社
區
公
益
事
務
，
如

蓋
活
動
中
心
、
舖
修
道
路
、
修
築
排
水
溝
、
教
育
事
業
、
改
善
環
境
衛
生
、
慈
善
事
業
、

宗
教
鼓
雄
等
，
捐
獻
金
錢
，
分
為
高
度
參
與
(
對
兩
項
以
上
公
益
事
務
捐
獻
過
)
、
中
度

參
與
司
對
一
項
公
益
事
務
捐
獻
過
)
及
低
度
參
與
(
沒
有
捐
獻
過
)
三
級
。
第
二
項
，
對

上
述
社
區
公
益
事
發
捐
贈
土
地
，
分
為
高
度
參
與
(
捐
過
兩
項
以
上
)
、
中
度
參
與
(
對

一
項
公
益
事
務
捐
獻
過
)
及
低
度
參
與
(
沒
有
捐
獻
過
)
三
紋
。
第
三
項
，
對
上
述
社
區

公
益
事
務
捐
贈
物
品
，
分
高
度
參
與
(
搞
過
兩
項
故
土
)
、
中
度
參
與
(
捐
過
一
項
)
、

低
度
參
與
(
沒
有
捐
過
)
三
級
。
第
四
項
，
對
社
區
活
動
提
供
過
場
所
或
設
備
，
分
高
度

參
與
(
提
供
過
場
所
或
設
備
)
及
低
度
參
與
(
沒
有
提
供
過
)
兩
種
。
第
五
項
，
社
區
公

益
事
務
，
如
看
顧
小
孩
，
、
社
區
補
習
教
育
、
康
樂
活
動
、
家
務
指
導
、
手
工
藝
訓
練
等
，

提
供
過
義
務
性
服
務
，
分
為
高
度
參
與
(
服
游
兩
項
以
土
〉
、
中
度
參
與
(
服
務
一
項
)

及
低
度
參
與
(
沒
有
服
蕩
過
)
三
級
。

第
五
類
具
社
區
領
導
，
即
在
社
區
公
益
事
審
上
會
否
擔
任
過
重
要
角
色
，
如
社
區
理

事
、
理
事
長
、
村
里
長
、
~村
里
幹
寧
、
鄰
長
、
守
望
相
助
會
貸
責
人
、
學
校
家
長
會
代
表

及
各
種
社
團
貸
責
人
等
，
分
為
高
度
參
與
(
擔
任
過
兩
種
以
上
角
色
)
、
中
度
參
與
(
擔

任
過
一
種
角
色
)
及
低
度
參
與
(
沒
有
擔
任
過
)
三
級

二
、
社
區
改
善
程
度
之
指
標
(
第
二
種
依
變
項
)

「
社
區
改
善
」
不
是
一
種
「
過
程
」
而
是
一
種
「
實
務
內
容
」
，
如
社
區
工
程
、
設

備
、
、
服
務
等
。
對
一
些
發
展
中
或
落
後
地
區
之
居
民
而
言
，
「
社
區
改
善
」
就
是
他
們
心

目
中
社
區
發
展
之
目
標
。
本
研
究
所
謂
社
區
改
善
之
程
度
係
按
下
列
三
種
資
料
綜

A壘
叫
定

的•• 

第
一
、
社
區
基
礎s工
程
之
數
量
與
品
質
，
如
巷
道
、
圍
牆
、
堤
防
、
社
區
中
心
、
托

兒
所
、
運
動
場
前
等
。
第
二
、
家
一
尸
及
環
境
衛
生
之
改
善
程
度
，
如
揖
水
系
統
、
給
水
設

備
(
深
井
、
淺
井
)
、
廚
房
、
浴
室
、
廁
研
、
垃
圾
處
理
等
。
第
三
、
各
種
社
區
服
務
工

作
之
成
果
，
如
托
兒
服
務
、
農
事
推
廣
教
育
、
技
藝
訓
練
、
生
產
福
利
、
文
教
及
康
樂
活

動
等
。
以
上
資
料
之
主
要
來
源
為
十
二
個
樣
本
社
區
之
社
區
概
況
調
查
。
社
區
改
善
之
程

度
分
為
擾
與
、
普
通
、
無
劣
等
三
紋
，
分
別
加
以
三
點
、
二
點
、
一
點
不
同
的
權
歡
做
統

計
分
析
。

四
、
影
響
居
民
參
與
及
社
區
改
善
之
因
素

(
自
變
項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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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發
展
在
理
論
上
可
視
為
一
種
計
畫
變
遷
，
按
計
畫
變
遷
理
論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人
員
可
以
說
是
變
遷
的
推
動
者
(
n
v
g宮
〉
胃
口
門
的
)
，
而
整
個
社
區
居
民
算
是
一
種
案

主
體
系

(
Q
E民
∞
凹
的g
g
)
。
社
區
發
展
之
工
作
人
員
、
政
府
之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人
員

以
及
社
區
居
民
之
間
，
如
有
良
好
的
聯
繫
、
溝
通
(
協
調
)
、
合
作
，
並
運
用
教
育
過
程

，
則
可
改
變
居
民
之
態
度
並
增
進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公
益
事
務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在
理
論

架
構
上
說
: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之
介
入
(
干
預
)
愈
多
則
社
區
居
民
之
參
與
社
區
公
益

-
事
務
的
程
度
也
愈
高
。

有
許
多
專
家
學
者
發
現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程
度
直
接
受
社
會
經
濟
因

素
之
影
響
。
換
言
之
，
社
區
居
民
之
社
會
經
濟
地
位
愈
高
則
參
與
社
區
公
益
事
務
之
程
度

也
愈
高
。
此
外
，
有
些
研
究
報
告
則
強
調
地
理
因
素
及
社
區
居
民
之
參
與
態
度
也
是
影
響

居
民
參
與
之
重
要
因
素
。
總
之
，
影
響
居
民
參
與
及
社
區
改
善
之
主
要
因
素
，
在
理
論
上

可
歸
納
為
下
列
四
類
﹒
﹒
付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介
入
或
干
預
;
口
社
會
經
濟
因
素
;
甘
地
理

因
素
;
甘
居
民
之
參
與
態
度
等
。



村
社
區
發
展
具
作
之
介
入
或
干
預

•• 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、
舉
辦
年
教
、
發
展
程
度
等
三
項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介
入
或

干
呵
呵
為
直
接
的
關
係
'
此
外
地
芳
領
導
及
溝
通
途
徑
則
有
間
接
的
關
係
。
拉
分
述
如
下

•• 

L

工
作
人
員•• 

按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之
數
量
、
素
質
、
訓
線
及
熱
心
程
度
分

為
上
、
申
、
下
等
三
級
，
各
級
分
別
加
以
三
點
、
二
點
、
一
點
不
同
的
權
斂
，
以
便
做
進

一
步
的
統
計
分
析
。

么
舉
辦
年
數•. 

即
舉
辦
社
區
發
展
之
年
數
，
未
辦
社
區
為
零
年
。

&
發
展
程
度
•. 

按
所
投
入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之
人
，
刀
、
物
力
及
重
視
程
度
等
，
社
區
可
。

分
為
示
範
(
實
驗
)
社
區
、
已
辦
社
區
、
剛
辦
社
區
及
未
辦
社
區
四
類
，
各
類
分
別
加
以

三
點
、
二
點
、

一
點
、
零
點
不
同
的
權
斂
。

A
h地
方
領
袖
•• 

地
方
上
有
聲
望
、
有
地
位
、
有
學
問
或
有
錢
有
勢
的
地
芳
領
導
人
士

如
村
里
長
、
社
區
現
事
長
、
現
亭
、
中
小
學
校
長
、
鄉
鎮
民
代
表
、
社
團
貸
責
人
等
為
地

方
領
袖
。
按
地
方
領
袖
之
能
力
、
聲
望
以
及
對
公
益
事
務
之
興
趣
及
熱
心
程
度
分
為
上
、

中
、
下
三
紋
。

5
.溝
通
途
徑
﹒
﹒
即
溝
通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之
消
息
或
知
識
的
途
徑
或
方
式
，
其
溝
通
途

徑
甚
多
，
如
經
一
由
村
里
民
大
會
、
講
習
會
、
觀
摩
會
、
村
里
幹
寧
、
鄉
鎮
公
前
人
員
、
社

區
俊
展
工
作
人
員
、
親
戚
閉
友
以
及
由
電
視
、
收
音
機
、
電
影
、
報
紙
、
雜
誌
、
刊
物
或

通
訊
。
比
變
項
分
為
無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之
消
自
虫
玖
知
識
來
源
、
有
一
種
來
源
及
有
二
種
以

上
來
源
，
各
類
分
別
加
以
零
點
、
一
點
、
二
點
不
同
的
權
數
。

∞
社
會
經
濟
因
素
﹒

L

經
濟
狀
況.• 

即
家
庭
之
剝
削
濟
狀
況
杖
，
收
入
，
及
家
庭
設
備
分
為
土
、
中
上
、
中
、
中

下
，
以
下
五
個
等
級
，
分
別
加
以
五
、
四
、
三
一
、
二
、
一
點
不
同
的
權
斂
。

么
教
育
程
度
•• 

即
一
尸
長
之
教
育
程
度
，
分
不
識
字
、
小
學
、
初
中
、
高
中
卜
、
及
大
專

以
土
五
個
等
紋
，
分
別
加
以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凹
、
五
點
不
間
的
權
數
﹒
。

。
山
職
業
狀
況.• 

即
一
尸
長
之
職
業
，
分
塵
、
工
、
商
、
公
敢
、
軍
事
、
家
管
、
無
業
及

其
他
八
制
。

4
年
齡•• 

即
一
尸
長
之
年
齡
，
分
二
十
九
歲
以
下
、
三
十
至
三
十
九
、
四
十
至
四
十
九

、
五
十
至
六
十
四
及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五
個
年
帥
組
，
分
別
加
以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四
、
五
點

不
同
的
權
數
。

民
性
別.• 

即
一
尸
長
之
性
別
，
分
男
性
及
女
性
，
分
圳
加
以
一
點
及
零
點
不
同
的
權
數

。

戶
趴
籍
貫•. 

即
一
尸
長
之
籍
貫
，
八
訂
本
有
籍
及
外
銷
籍
，
分
別
加
以
一
點
及
零
點
不
同
的

權
數
。

倍
地
坦
因
素
•• 

L

都
市
鄉
鎮
•• 

即
社
區
之
地
理
位
置
的
因
素
，
本
研
究
將
社
區
拔
地
理
位
置
分
為
在

都
市
、
在
城
市
鎮
及
在
鄉
村
社
區
三
類
，
分
別
加
以
一
二
一
、
三
點
不
同
的
權
斂
。

么
空
間
資
滋
.• 

即
社
區
之
空
地
、
空
的
建
築
物
以
及
可
以
使
用
之
空
間
(
如
學
校
、

教
堂
、
廟
宇
、
禮
堂
)
之
多
寡
，
分
為
多
空
間
、
普
通
汝
缺
乏
空
間
資
源
三
類
，
分
別
加

眩
三
、
二
、

一
點
不
同
的
權
數
o

a

居
住
年
教•• 

即
一
尸
長
在
本
社
區
居
住
之
年
數
，
分
為
一
至
四
年
、
五
至
九
年
、
十

至
十
九
年
、
二
十
至
二
十
九
年
二
二
十
年
以
上
及
世
居
六
類
，
分
別
加
叫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
四
、
五
、
六
點
不
同
的
權
斂
。

一的一

的
居
民
之
參
與
怠
度
﹒
.
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公
益
事
務
之
態
度
是
由
五
種
態
皮
削
驗
垣
測
得
者
，
每
題
均
有
五
種

答
案
，
五
種
答
案
披
參
與
傾
向
之
強
弱
加
以
五
、
四
、
三
、
二
、
一
點
不
同
的
權
數
。

五
、
迴
歸
分
析
及
最
佳
模
式

迴
歸
分
析
(
閃
而
側
門
凹
的
泣
。
口
〉

S
S
M
-
C係
由
各
插
變
項
(
依
變
項
及
自
變
項
)
值

以
最
小
平
方
法
求
出
之
迦
歸
直
線
或
平
回
來
說
明
並
分
析
社
會
現
象
發
生
之
相
互
關
係
(

自
變
項
與
依
變
項
之
間
的
關
係
)
的
一
種
統
計
上
非
常
重
裂
的
工
具
或
技
衍
。
迦
歸
分
析

在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上
有
多
方
面
的
用
途
與
貢
獻
，
木
昕
先
以
實
地
調
查
資
料
說
明
其
兩
種

最
重
要
用
途•• 

第
一
、
在
許
多
自
變
項
中
決
定
卸
的
一
臼
變
項
是
依
變
項
的
主
要
影
響
因
素



'
並
以
方
程
式
表
示
該
相
關
模
型
，
以
求
最
佳
模
式
(
因
凹
的
門
Z
o
a
m
戶
)
。
第
二
、
由
多

元
迴
歸
分
析
與
因
果
你
析
配
合
，
以
標
準
化
的
淨
迴
歸
係
數
常
做
途
徑
係
數

內
。
目
之Z
Z
皂
的
)
做
途
徑
分
析
(
苟
且
各
〉
E

玄
的
)

(
M
M
扭
【
同
阿

如
上
節
所
述
，
影
響
居
民
參
與
及
社
區
改
善
之
因
素
有
四
類
，
共
十
五
種
。
其
中
第

二
類
之
第
三
種
變
項
(
即
職
業
狀
況
」
較
特
殊
，
它
即
非
等
距
尺
度
(
H
E
E
S
H
r皂
白
)

又
非
等
級
尺
度
(
。
且
戶
口
已
切
的
巴
叩
)
，
且
不
宜
化
為
「
擬
似
」
.
變
項

〈
R
E
E

叩
)
，
故
不
能
當
做
迴
歸
分
析
的
變
項
。

(
U
c
g
g
u
、

表

影
響
居
民
參
與
有
顯
著
性
之
因
素

年 籍

社區 參
該

性 海 地
與 過

領袖方 自

改 態 途 項變齡 毛E吏Z,- 著 度 況 別 徑

(Xs) (X7) (X6) (XS) (X4) (X3) (X2) (X1) 

一一一 一

相. • . . . . • • 關

O 九 一 一一 係
五 七 四 四 五 七 數

(r) 

一 一一 四 四 四
一 一 -- t 
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值
一

-且d

八 四 1占、/、 一

• 。﹒ • • . • • • F 
O O O O O 。 O O O 檢

一 O 一 O O O 定
一

• • . . . . • . 
一一 一一 一一 R2 

七
---'-- 五 四 • 九 四 四/、 一

• • • • . • • • R2 

O O O O O O 一 麓

一 一 一 一 四 五 O 四化

如
以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之
總
指
標
(
即
上
節
所
述
十
二
項
參
與
指
標
之
算
術
平
均

數
)
當
做
依
變
項

(
0名
呂
母
已
〈

R
Z
Z

自
)
而
以
上
述
十
四
種
影
響
居
民
參
與
之
因

素
及
「
社
區
改
善
」
當
做
自
變
項

(
E
a
m℃g
n
Z
R

〈
忠
Z
E
m
)
，
以
電
子
計
算

機

(
n
o白
宮
門
叩
門
)
對
這
些
變
項
做
多
次
的
接
過
歸
分
析(
Z
C
E
Z
O
M
H
S
H

凹
的
泣
。
口

〉
口
阻
】
呵
m
U
)
，
在
十
五
個
自
變
數
中
，
根
據
俑
迴
歸
係
數

t

值
的
大
小
與
M
H
N值
變
化
的
多

寡
，
得
悉
影
響
居
民
參
與
有
顯
著
性
之
因
素
(
自
變
項
)
共
有
八
個
，
如
表
一
所
示
。
其

餘
的
因
素
，
如
發
展
過
程
、
舉
辦
年
教
、
工
作
人
員
、
都
市
鄉
鎮
、
空
間
資
源
等
則
無
顯

著
性
的
影
響
。

所
謂
最
佳
模
式
宙
間
的
門
宮
o
a
m
C係
以
相
當
少
的
重
要
因
素
(
自
變
項
)
而
能
解

釋
研
究
主
題
(
依
，
變
項
)
之
變
異
量
(
〈
缸
片
古
巴

0
)
的
相
對
最
大
部
份
之
權
迴
歸
方
程

式
。
由
表
一
得
悉
，
有
顯
著
性
之
八
個
因
素
(
自
變
項
)
可
以
解
釋
居
民
參
與
(
依
變
項

)
之
變
異
量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七
，
而
其
中
前
四
項
就
能
解
釋
百
分
之
三
十
三
了
這
已
是
前

謂
相
對
的
最
大
部
分
，
因
此
，
吾
人
可
取
前
四
項
最
重
要
的
因
素
而
求
得
最
佳
模
式
之
方

程
式
如
下
﹒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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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-
H
翊
阻
滯
粗
制
甜
河
(
意
總
蹲
)

J門
H
R
H
+
h
y

×
H
+
P×
N
+
P×
“+
F
×
恥

J門
H
h
H
+
-
u
o
×
H
+
-
N
N
×
N
十
-
M
m
v
〈
ω
+
-
M
Z
T

×
H
H
接
U吋
藺
草
×

u
H
薛
里

V《N
H
a
辦
嵐
梅
爾

M
F
H
為
叩
頭
擇
自

此
模
式
表
明
經
濟
地
位
較
高
的
男
性
居
民
在
比
較
好
的
地
方
領
袖
及
溝
通
途
徑
之
社

區
裹
，
其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之
程
度
也
較
高
。

如
訊
社
區
改
善
當
做
依
變
數
而
以
上
述
十
四
種
影
響
社
區
改
善
之
因
素
及
「
居
民
參

與
」
當
做
自
變
項
，
以
電
子
計
算
機
對
這
些
變
項
做
多
次
的
接
迴
歸
分
析
，
在
十
五
個
自

變
數
中
，
根
據
t

值
的
大
小
與
m
r值
變
化
的
多
寡
，
得
悉
影
響
社
區
改
善
有
顯
著
性
之
因

素
(
自
變
數
)
共
有
五
個
，
如
表
二
所
示
。
其
餘
因
素
則
無
顯
著
性
的
影
響
。

自
表
二
得
悉
，
有
顯
著
性
之
五
個
因
素
(
自
變
項
)
可
臥
解
釋
社
區
改
善
(
依
變
項

)
之
變
異
量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八
，
而
前
四
項
也
能
移
解
釋
同
樣
比
率
的
變
異
量
，
故
我
們



自
變
項

工
作
人
員

空
間
資
派

地
方
領
袖

居
民
參
與

居
住
年
教 表

二
、
影
響
社
區
改
善
有
顯
著
性
之
因
素

(X5) (X4) (X3) (X2) (X1) 

R2 

m
r變
化

L 

O 

O 

O 
O 

/ 
j 

﹒
六
七

﹒
六
四

. 
一O 

﹒
四
六

.
四
六

﹒
六
五

﹒
一
九

﹒
六
七

O 

﹒
六
八

O 

﹒
六
八

-OO 

可
以
取
前
四
項
最
重
要
的
因
素
而
求
得
最
佳
模
式
之
方
程
式
如
下
﹒
­

J可
H
浮
間
叫
阿
聯
詢
問
(
海
織
灣
)

J「
H
-
O
M十
-
A芯
×
H
+
﹒ι
0
)《N
+
﹒E
×
u
+
-
o
u
×
a

×
H
H
H
脊
〉
阻
×

ω
H
H侍
J
H
h
誼
莓

×
N
H

叫
阿
耳
峙
葫-

×
恥H
回
﹒
因
你W溜

此
模
式
表
示
有
較
多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介
入
，
較
大
的
社
區
空
間
、
較
好
的
地
方

但
她
放
居
鼠
學
與
程
度
較
高
的
社
區
，
其
祉
區
改
善
的
程
度
也
較
高
。

六
、
途
徑
分
析
與
因
果
模
式

假
如
居
民
參
與
程
度
會
因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介
入
而
契
，
則
社
區
工
作
介
入
是
「

因
」
而
居
民
參
與
程
度
之
變
化
是
「
果
」
，
而
其
間
影
響
力
之
大
小
則
由
途
徑
係
斂
(

】M
a
v
n
o
R
旦
旦
g
C

來
表
示
，
單
一
自
變
項
與
依
變
項
之
間
的
相
關
係
數
就
等
於
途
徑

係
斂
，
依
本
研
究
之
資
料
研
求
得
之
係
數
為
點
二
一
本
卸
下
﹒
-

MMVHHHF 

再
回
縛

，知H
脊
M
H冷
〉

(
5
-
J
M
R.. 
油
油
愉
路
津
間
律
問
扑
裙
河
(
峙
，
)

如
再
增
加
一
個
要
項
「
社
區
改
善
」
則
更
容
易
了
解
途
徑
分
析
的
功
能
與
因
果
模
式

的
結
構
。
社
區
之
，「
居
民
參
與
」
可
當
做
社
區
發
展
之
目
標
)
同
時
也
可
視
為
一
種
手
段

或
途
徑
，
因
為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介
入
可
藉
「
居
民
參
與
」
之
途
徑
達
成
「
社
區
改
善
」

之
任
蕩
。
如
社
區
工
作
之
介
入
經
由
「
居
民
參
與
」
會
達
成
「
社
區
改
善
」
之
目
標
，
而

假
定
「
社
區
改
善
」
不
影
響
「
社
區
工
作
之
介
入
」
與
「
居
民
參
與
」
'
「
居
民
參
與
」

也
不
影
響
「
社
區
工
作
之
介
入
」
'
則
我
們
可
以
拼
成
下
列
三
個
變
項
之
因
巢
模
式
或
途

徑
間
，
同
時
可
寫
出
下
列
有
關
之
一
組
方
程
式
•• 

園一

.‘ 

. 

. 

與
)
九
善
、

3
，

V

\
A
l
e
法
丸

|
l
i

改
丸
。
-
u
f
. 

• 
y
t

『
芋{
f
t

、
一
口
昕
一

/
1
、
.

.
几
倍
/
祉
，

' 

(
、
~
/
\
'
.

一

-

Q
/
\
A
W
L
{
~

'
、
以

，

)

.
'
，
r
h
χ
u
 

ι
f
f

丸
，

'
，
工
入
、

-
1

.
區
外
\

'
，

1之
\

au\\\ 

途
徑
分
析

(
2
岳
〉

E
G
己
的
)
是
用
來
分
析
諸
自
變
項
與
依
變
嘖
之
間
的
因
果
關

係
，
可
以
說
是
迴
歸
分
析
的
一
種
延
伸
，
它
同
時
分
析
一
組
迴
歸
方
程
式
而
不
是
只
分
析

一
個
迎
歸
方
程
式
。

在
做
途
徑
分
析
的
，
通
常
把
諸
變
項
的
因
果
關
係
及
方
向
約
成
途
徑

圖

(
2
岳
旦
扭
扭
E
B
)

，
也
該
間
可
以
一
白
了
然
地
看
出
各
種
變
頂
之
間
立
相
影
響
的

因
果
關
係
。

三個變項之因果途徑圖

X1=U1 

Y.=P. 1X1+U2 

y.~ =P~IXl +P bo Y .+U3 

- 87 ~ 

(P.1=b弋 l=fl 克)

(P.l = b*.I' , ;P" = b...1) 



我
們
正
在
研
討
的
三
個
變
項
，
m
w社
區
工
作
之
介
入
，
居
民
參
與
及
社
區
改
善
等

，
有
自
變
項
也
有
依
變
項
，
這
些
變
項
都
在
研
究
範
園
或
體
系
內
，
稍
為
內
衍
變
項

s
z
a
g
。
5

〈
R
E
E
m
)
。
此
外
，
尚
有
未
知
的
或
其
他
影
響
因
素
均
麗
殘
餘

(
M
N
g
E
E
C變
項
，
如
圖
一
之
叭
叭
叭
等
，
這
殘
餘
變
項
都
有
體
平
之
外
，
稱
為
外
衍

變
項

(
H
M
H
。
加O
M
O
C
M
〈
缸
片
古
巴0
)，
各
殘
餘
繁
項
之
間
並
無
相
闕
，
故
臥
虎
線
表
示
之
。

­

由
多
元
姐
歸
分
析
求
得
之
途
經
係
數
(
E
H
F
n
o
o
s
n
E
H
H
H

的
)
如
圖
二
所
示
，
途

徑
係
數
愈
大
表
示
自
變
項
對
依
變
項
之
直
接
作
用
力
愈
大
，
在
某
特
定
體
系
中
，
它
相
當

於
標
準
化
了
的
淨
迴
歸
係
數
(
2
旦
旦
伺
叩
開
門
昂
的
的
心

g
n
o
m
E

立
g
c

。

社高工作、居民參與及社區改革:

之因果迫徑國
jf店﹒民參與

.c:I .ir 

/ (Y.) 
社區工作 / 
之介入(X，) __ \i\ j .17 

;三-:;--、』、↓
社區改善

(Y b) 

兩三

Xi=U, 
Ya=.20X ， +U~. (t=3.9) 

Y b=.64X1+.17Ya +U3 

ü= 16.7) (t=4.5) 

rlb=(X1• Y b)+(X1• Ya• b) 

=Pbl+PalXPh 

=.64+.04=.68 

=.64+.20X.17 

rl b =.68 

由
國
二
之
途
徑
係
數
得
悉
，
社
區
工
作
之
介
入
對
改
善
有
最
大
的
直
接
影
響
，
其
改

就
是
社
區
工
作
介
入
對
官
民
參
與
的
直
接
影
響
，
而
居
民
參
與
對
社
區
改
善
也
有
些
直
接

影
響
。
此
外
，
社
區
工
作
之
介
入
經
成
居
說
參
與
對
社
區
改
善
有
間
接
之
影
響
。

如
將
所
有
的
白
發
數
與
第
一
、
第
三
依
變
數
均
加
入
分
析
，
同
時
除
了
單
向
因
果
關

係
(
。
口
?
還
是
的
巨
的
民
古
巴
之
外
還
包
括
了
雙
向
因
果
關
係
(
吋t5
1
4
〈
但
咱
們
告
閉
目

t

t
。
ε

則
可
得
多
種
控
雜
的
途
徑
間
，
盤
舉
其
中
之
一
種
結
果
如
圖
三
所
示
。

由
圖
三
得
舔
了
ω
有
、
五
個
因
素
(
即
地
方
領
抽
、
性
別
、
參
與
態
度
‘
、
溝
通
途
徑
及

社
區
改
善
V
對
居
民
參
與
程
度
，
有
不
同
強
度
的
影
響
。ω
有
三
個
因
素
(
地
方
領
抽
、

地方領袖、居民參與及社區改善之因果途徑圈圖三

參與態度
.13 / (X3 ) 

/ 
/ .23 

』居民參與←一一溝通迷信

。/~ (Y.) (X4) 

地方領她，./ .10 
(X 1)\ 

.34\ 

社區改苦 (Yt>)

!嗎
空間資源

(Xs) 

性別 (Xz)

.15 

<
Ya= .l9Xl+.26Xz+ .I 3X3+.23X4+.的Yb
<
Y b=.34X1 +.46Xó+.l0Y. 

一的一

.19 

空
間
資
諒
及
居
民
參
與
)
對
社
區
改
善
之
程
度
有
不
同
強
度
之
影
響
。
的
居
民
參
與
及
社

區
改
善
之
間
←
轟
且
向
因
果
關
係
存
在
，
這
表
示
居
民
參
與
及
社
區
改
善
兩
個
因
素
(
變
項

)
，
之
間
有E
相
影
響
或
稱
互
輔
的
作
補
。

總
之
，
由
實
地
調
查
資
料
之
學
術
理
論
上
的
假
設
之
檢
定
及
途
徑
分
析
的
結
果
，
證

實
了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之
工
作
任
務
目
標
(
即
社
區
改
善
、
物
的
建
設
)
與
發
展
過
程
目
標

(
居
民
參
與
、
人
的
發
展
)
之
間
有
互
為
因
果
、
相
輔
相
成
的
關
係
。

最
後
，
木
研
究
之
主
要
結
果
顯
示
:
畫
灣
之
社
區
發
展
在
社
區
改
善
方
面
有
具
體
的

成
果
，
但
在
居
民
參
與
方
面
並
無
顯
著
之
成
效
。
換
言
之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之
介
入

對
社
區
改
善
(
工
作
任
務
目
標
)
有
顯
著
的
影
響
。
但
對
居
民
參
與
(
發
展
過
程
目
標
〉

則
無
明
顯
的
影
響
。
此
乃
由
於
耐
區
發
展
行
政
工
作
人
員
及
社
區
居
民
，
均
臥
完
成
工
作

任
務
為
中
心
(
即
重
視

μ何
形
之
物
的
建
設
)
，
以
及
缺
乏
專
業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前

致
。




